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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( 公 布 版 )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國防部國防採購室辦理

「聯勤第 302 廠委託民間經營案」招、決標

作業及後續爭議處理情形，發現相關人員涉

有重大違失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前聯勤司令部審標人員明知廠商須經資格審查合格

後，始得進入評選階段，竟於審標時未及時察覺○

邦公司之投標文件企劃書內容未提出經會計師簽證

之財務報告，不符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，嗣經評

選○邦公司為序位第一最有利標，致衍生後續行政

訴訟與追繳爭議，自屬難辭其咎，核有明顯違失。 

(一)依據行為時國防部88年6月9日令頒「軍事機關財物

勞務採購作業規定」(下稱採購作業規定)第13條第2

款規定略以：各總部為軍事機關採購作業體系內之

計畫申購單位，其權責包括對其所屬單位採購業務

之督導與管制；第13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：計

畫申購單位代表對需求及規格等負責審查；第154

條第2款規定略以：規格及特殊要求，由計畫申購

單位代表審查。又據行為時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

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會計

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等廠商信用證明係屬履約能力有

關之證明文件，以上規定明甚。 

(二)經查，本案廠商評選須知明訂，參與投標廠商須提

出執行本案之經營計畫書，其中財務分析應提出近

3年內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(年報)及其所附報

表(應含資產負債表，損益表、現金流量表、股東

權益變動表)「未提出本項資料者，非有經評選委員

會接受之正當理由外，應認為係不合格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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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次查，本案由前聯勤司令部負責審查廠商投標文件

中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證明文件及特定資格與規格，

其審標人員於辦理第2階段審標作業時，僅就廠商

所送經營計畫書份數、押標金單據及投標報價單等

項目審查，即判定○邦公司資格審查合格，其未依

規定詳予審查其企劃書內容之財務報告及所附報表

，以致未及時察覺該公司係提供「關係企業合併財

務報表複核報告」，而非其本身之「年度財務報告

」，且所附「關係企業合併現金流量表」、「關係

企業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」亦未經會計師複核簽證

，違反招標文件規定，嗣經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○

邦公司為最有利標，致衍生後續行政訴訟與追繳爭

議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(四)經核，前聯勤司令部審標人員明知廠商須經資格審

查合格後，始得進入評選階段，竟於審標時未及時

察覺○邦公司之投標文件企劃書內容未提出經會計

師簽證之財務報告，不符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，

嗣經評選○邦公司為序位第一最有利標，洵有違上

開法令及作業規定，致衍生後續行政訴訟與追繳爭

議，自屬難辭其咎，核有明顯違失。 

二、國防採購室於辦理行政訴訟過程，確已知悉○邦公

司企劃書內容未依規定提出經會計師簽證之股東權

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；且查該公司自承該兩報表

緣由其會計人員製作，涉以偽造、變造文件投標，

惟國防部所屬卻未予以實質審查並適法處置，一再

推諉因應，延宕追繳5，000萬元押標金作業5年餘，

以致罹於請求權時效，未能依法追繳，嚴重影響機

關權益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1款規定：廠商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…：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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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次按同法第50條第1

項規定︰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

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

現者，應不決標與該廠商︰……二、投標文件內容

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……」；同條第2項規定︰

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

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追償

損失。」；第51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機關應依招標文

件規定之條件，審查廠商投標文件，對其內容有疑

義時，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。又依行為時採購

作業規定第1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：國防採購局

為軍事機關採購作業體系內之最高督導管制單位，

其權責包括軍事機關採購政策與制度之研訂，各級

採購業務之協調、督導及考核等。 

(二)惟查，本案國防部前採購中心於○○公司94年3月4

日向工程會陳情函、最高行政法院96年8月30日判

決等相關文件中，知悉○邦公司未依招標文件評選

須知規定提出近3年內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(年

報)及其所附報表，該中心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50

條規定妥適處理，而任由○邦公司繼續履約，違失

情節至為灼然，此有審計部查核報告在卷可稽，難

辭違失之咎。 

(三)又查，本案○邦公司所提出之「關係企業合併股東

權益變動表」等文件，係以該公司會計人員製作之

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投標，涉以偽造、變

造文件投標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1第2項第l款之規

定，惟該中心歷年承辦採購相關人員竟未本於職責

，就○邦公司投標文件予以實質審查，以審究有無

偽造、變造及須依法追繳押標金等情，一再以行政

訴訟尚未確定或提起上訴、聲請再審等推諉因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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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宕通知○邦公司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5千萬元，

以致罹於請求權時效，未能完成追繳，嚴重影響機

關權益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(四)綜上，國防採購室於辦理行政訴訟過程，確已知悉

○邦公司企劃書內容未依規定提出經會計師簽證之

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；且查該公司自承該

兩報表緣由其會計人員製作，涉以偽造、變造文件

投標，惟國防部所屬卻未予以實質審查並適法處置

，一再推諉因應，延宕追繳5，000萬元押標金作業

5年餘，以致罹於請求權時效，未能依法追繳，嚴

重影響機關權益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行政院工程會針對專案稽核國防部所見採購違失態

樣，允宜協助並輔導其檢討改進，以健全軍事採購

品質；另就採購法針對追繳廠商押標金，並無請求

權消滅時效之規定，亦無相關催告制度之規定等相

關問題，宜通盤檢討，妥謀因應對策，俾期防患於

未然。 

(一)按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，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

委員會」、「主管機關掌理下列有關政府採購事項

：…二、政府採購法令之研訂、修正及解釋」政府

採購法第9條第1項、第10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；

復依工程會辦事細則第5條第3款所定企劃處第3科

掌理事項，即包括政府採購法令之研訂、修正及解

釋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依該會102年對國防部考核抽查案件，該部

所附共通性缺失分辦表及該會102年專案稽核該部

所見採購違失態樣摘述如下： 

１、招標公告有關電子領標、投標網址錯誤。 

２、未依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使用該會契約範

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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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訂定之廠商資格為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

採購認定標準」所無或違反或較該標準更嚴格之

規定。 

４、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未符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（下稱審議規則）第 3 條規定。 

５、採購評選委員評分顯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，

且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亦有明顯差異，未依審議

規則第 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及第 6 條第 2 項規定

辦理。 

６、限制性招標之議價，訂定底價前未依採購法施行

細則第 54 條規定參考廠商報價或估價單。 

７、主驗人員未依採購法第 71條第 2項規定由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。 

(三)次查，關於政府採購相關法令有無催告制度之設計

或規定，以敦促權責機關行使權利，俾免請求權罹

於消滅時效乙節，依據工程會查復說明，採購法第

3條規定：「…採購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

定。」第31條第2項規定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

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

不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：一、以偽造、

變造之文件投標。二、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

或證件投標。三、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四、

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。五、開標後應得標

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。六、得標後未於規定期

限內，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。七、押標金轉換為

保證金。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

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採購法針對追繳廠商押標金

，並無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規定，爰亦無相關催告制

度之規定等語。 

(四)經核，行政院工程會為政府採購法中央主管機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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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專案稽核國防部所見採購違失態樣，允宜惠予

協助輔導該部檢討改進，以健全軍事採購品質；另

就採購法針對追繳廠商押標金，並無請求權消滅時

效之規定，亦無相關催告制度之規定等相關問題，

宜通盤檢討，妥謀因應對策，俾防患於未然。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李炳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